
國立東華大學 
學務委員會議提案表 

109學年第二學期第 1次學務委員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 號 第 3 案 

案  
由 

修訂本校「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會組織聯合章程」部分條文

案，請審議。 

說 
明 

為使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組織有效運作與管理，經學生宿舍自

治服務委員於109年12月28日莊主會議、110年2月18日宿委大會

建議重新修訂「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服務組織聯合章程」

之第七條代表成員及義務、第九條選舉辦法、第十條代表補選之

辦法。 

附 
件 

附件一：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聯合章程(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附件二：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聯合章程(修正後全條文) 

附件三：109學年度第一學期1月莊主會議紀錄 

附件四：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宿委大會紀錄 



【附件一】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會組織聯合章程 

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會之代表成員及義務 

五、各宿舍莊主暨宿委協助

本會工作之推行，其職

權及義務另訂「國立東

華大學學生宿舍學生自

治服務委員會莊主與宿

委工作規範辦法」。 

 

 

 

 

 

 

 

 

六、監察委員由生活輔導組

組長、生活輔導組相關

業管人員為當然委員，

其職責如下： 

 

 

 

(一)監督並協助本會

的運作及工作執

行。 

 

(二)審查正副主任委

員之工作報告及

財務報告。 

(三) 受理並審查莊主

對正副主任委員

第七條 本會之代表成員及義務 

五、各宿舍莊主協助本會工

作之推行，及其職權及

義務如下： 

(一)綜理該莊會

務．．． 

(二)… 

(三)… 

（十一）甄選該莊宿委 

六、各宿舍宿委之職權及義

務如下： 

(一)保持熱忱．．． 

(二)… 

(三)… 

（十二）宿委之任用… 

七、監察委員由學務長為主

任委員，副學務長、生

活輔導組組長、生活輔

導組相關業管人員為當

然委員，學務長得推派

數名學生代表擔任之其

職責如下： 

(一)監督並協助本會

的運作及工作執

行。 

(二) 審查年度預算。 

(三) 審查正副主任委

員之工作報告及

財務報告。 

(四) 受理並審查莊主

對正副主任委員

1.修訂法條，刪

除第五款及第

六款內容，其

莊主暨宿委職

權及義務另訂

「國立東華大

學學生宿舍學

生自治服務委

員會莊主與宿

委工作規範辦

法」，同項其

他款次條文往

前遞移。 

2.修訂監察委員

之代表成員。 

3.刪除第七款第

二目監察委員

職責內容，同

項其他目次條

文往前遞移。 

4.修正第七款第

五目監察委員

職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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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彈劾案。 

(四) 審查學生宿舍自

治服務委員會之

考核事宜。  

之彈劾案。 

(五) 審查學生宿舍自

治服務委員會之

獎懲事宜。 

第八條 本會之會議 

三、行政會議 

   每月一次，由主任

委員或副主任委員召

集，全體莊主皆須參

加，提案須於會議三天

前交給秘書整合，因故

未能出席者須於三天前

依請假程序請假；得請

生活輔導組相關人員、

各宿舍宿委列席，會議

內容由秘書記錄，並於

會議結束一週內公布。 

第八條 本會之會議 

三、莊主會議 

每月一次，由主

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

召集，全體莊主皆須

參加，提案須於會議

三天前交給秘書整

合，因故未能出席者

須於三天前依請假程

序請假；得請生活輔

導組相關人員、各宿

舍宿委列席，會議內

容由秘書記錄，並於

會議結束一週內公

布。 

修訂會議名稱。 

第九條 本會選舉之辦法 

       三、宿委 

本會宿委之甄選，於每

學年度第二學期舉行，

由現任正副主任委員及

至少一名行政人員進行

面試甄選。 

 

 

(一) 人數：各莊甄選宿

委人數除擷雲莊十

一名外，其餘莊別

各為八名。 

(二)  登記甄選資格 

1. 當學期住宿

生。 

2. 不曾有因本校

宿舍違規未完

成之懲處紀錄

第九條 本會選舉之辦法 

四、宿委 

本會宿委之甄選，研

究所於每學年寒假前

舉行，大學部於每學

年度第二學期舉行，

由現任正副主任委員

及至少一名行政人員

進行面試甄選。 

(一) 人數：各莊甄選

宿委人數除擷雲

莊十名外，其餘

莊別各為七名。 

(二) 登記甄選資格： 

1. 研究所：具

當學期住宿

資格。 

2. 大學部：全

校學生。 

1.為有效團隊運

作，提升招募

成效，避免身

分別之限制而

限縮參與人數

影響服務效

能，調整大學

部與研究所宿

委改選時程為

一致。 

2.修正宿委甄選

人數。 

3.為讓具有高度

服務熱忱，且

與對宿委會理

念相符之同學

領導莊內宿

委，並有效反

映與溝通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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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三) 參選人須了解其職

責與義務，並簽署

當選切結書方視為

完成報名手續。 

 

 

       四、莊主 

本會莊主之產生由莊內

之當選宿委登記參選，

經宿委投票，以得票數

多者當選；若未能順利

選舉產生，則莊內宿委

相互推派。任期一學

年，連選得連任乙次。 

3. 不曾有因本

校宿舍違規

未完成之懲

處紀錄者。 

4. 若登記甄選

人數不足

時，將再擇

期辦理補

選。 

(三)參選人須先參加

宿委選舉說明會

並了解其職責與

義務，並簽 署當

選切結書方視為

完成報名手續。 

      三、莊主 

本會莊主之選舉，大學

部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

舉行，研究所於每學年

寒假前舉行。可登記參

選者分為大學部、研究

生及博士班之學生，經

審核無違規紀錄者，由

公開投票產生，服務莊

別於選舉完後再行分配

(研究所學生除外)，任

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乙次。 

(一) 人數：各莊經選

舉後產生一名莊

主。 

(二) 登記參選資格：  

1. 研究所：具

當學期住宿

資格。 

2. 大學部：全

校學生。 

3. 不曾有因本

相關事務，因

此修訂莊主產

生方式為當莊

宿委選舉產

生。 

4.依選舉時序調

整宿委與莊主

法條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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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宿舍違規

未完成之懲

處紀錄者。 

4. 若登記參選

人數不足

時，將再擇

期辦理補

選。 

5. 行雲莊為一

莊、二莊各

分配一名莊

主，大學部

莊主產生方

式，視研究

所莊主性別

決定之，以

相對性別為

擔任資格。 

(三) 投票人資格：大

學部為全校學

生；研究所為採

莊內住宿生。 

(四) 參選人須先參加

宿委選舉說明會

並了解其職責與

義務，並簽署當

選切結書方視為

完成報名手續。 

(五) 若是參選或當選

人數少於規定人

數時，則交由本

會決定補選方

式，結果需經生

活輔導組核定後

方視為當選。 

(六)新任宿委資格於

幹部研習會議交

接後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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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會代表成員補選之辦法 

二、莊主因休、退學及罷

免或其他特殊事故而

職缺，其遺缺將由該

莊宿委互相推舉產

生。 

三、若宿委甄選未足額或

擔任宿委因休、退學

及免職或其他特殊事

故而職缺，其遺缺將

由本會及該莊宿舍自

治幹部甄選優秀住宿

生後遞補之。 

第十條 本會代表補選之辦法 

二、莊主因休、退學及罷

免或其他特殊事故而

職缺，其遺缺將由副

莊主遞補之。 

三、宿委因休、退學及免

職或其他特殊事故而

職缺，其遺缺將由本

會及該莊宿舍自治幹

部甄選優秀住宿生後

遞補之。 

1.修訂莊主因特

殊事故而職

缺，其遺缺之

產生方式。 

2.文字敘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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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會組織聯合章程 

(修正後全文) 

96.10.31 九十六學年度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通過 

97.10.22 九十七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99.03.29 九十八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2.03.29 一0一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102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 

103.05.12 一O二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8.10.24一0八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0.05.25一0九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校各莊宿舍設置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以培養學生自治精神、增進住宿生福利、反映住宿生意見，

協助學校管理宿舍，提升住宿品質為宗旨。 

第三條 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為本會之輔導單位。 

第二章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 本校住宿生皆為本會之會員並享有選舉、被選舉、罷免、出席莊

民大會、提出制定與修改章程意見之權利，以及本會所辦活動之

會員優待。 

第五條 各莊會員均須遵守此章程、宿舍公約、提供住宿生活興革意見並

配合各莊宿委會之運作等義務。 

第三章 組織與權限 

第六條 本會之職掌 

一、釐訂並執行年度工作暨活動計畫。 

二、彙集住宿生意見，提供學校有關宿舍管理與服務措施之建議。 

三、參與研擬住宿生自治與自律之各項方案，並協助促進推動之。 

四、參與研擬並營造宿舍之具體方案，並協助促進推動之。 

五、協調、整合、處理各宿舍之共同事務。 

六、本會經費之分配、管理與運用。 

七、監督宿舍管理人員及宿舍自治幹部之工作績效，並向生活輔導組

建議考核之。 

八、參與宿舍之重大議題，並討論決議。 

九、修訂本組織辦法，並得參與修訂宿舍相關法規。 

十、徵選宿舍宿委，並報生活輔導組備查。 

第七條 本會之代表成員及義務 

一、由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三人、祕書一人、莊主十一人與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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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若干人組成本會代表成員，並設監察委員若干人。 

二、主任委員為本會負責人，負責會務之推動與會議之召集，如因故

不能視事，得由副主任委員相互推選乙員代理之，若遺缺剩餘任

期超過兩個月，則於職缺翌日起十五日內辦理補選。主任委員每

週須於固定時間值班至少兩小時。 

三、祕書負責協助與彙整本會之相關行政工作(如安排會議時間及地

點、開會通知與會議紀錄等)。祕書每週須於固定時間值班至少兩

小時。 

四、本會行政中心下設修法與考核、財務與行政、活動與福利等三小

組，各設副主任委員一名。副主任委員每週須於固定時間值班至

少兩小時。 

五、各宿舍莊主暨宿委協助本會工作之推行，其職權及義務另訂「國

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學生自治服務委員會莊主與宿委工作規範辦

法」 

六、監察委員由生活輔導組組長、生活輔導組相關業管人員為當然委

員，其職責如下： 

(一) 監督並協助本會的運作及工作執行。 

(二) 審查正副主任委員之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三) 受理並審查莊主對正副主任委員之彈劾案。 

(四) 審查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會之考核事宜。  

第八條 本會之會議 

一、宿委大會 

每學期期初與期末莊民大會前各一次，若有重大事由或主任

委員補選得臨時召開，由主任委員召集，全體宿委皆須參加，如

因故不能出席者(如上課、考試、重要比賽及病假者)須於三天前

依請假程序請假，得邀請正、副學務長及生活輔導組相關人員列

席；會議內容由秘書記錄，並於會議結束五天內公布。 

二、行政會議 

每月一次，由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召集，全體莊主皆須參

加，提案須於會議三天前交給秘書整合，因故未能出席者須於三

天前依請假程序請假；得請生活輔導組相關人員、各宿舍宿委列

席，會議內容由秘書記錄，並於會議結束一週內公布。 

三、幹部研習會議 

每學年一次，由本會新、舊任主任委員共同主持，並辦理

新、舊任宿委交接；研習內容由生活輔導組及宿委會共同規劃，

會議內容由秘書記錄，並於會議結束一週內公布。 

四、監委會議 

每學年一次，必要時得臨時由主任委員召集，全體監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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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行政中心成員及輔導單位應出席會議，得請莊主列席，會議

內容如下： 

(一) 主任委員須彙整任職期間之工作成果，並提出下一學期工作 

規畫。 

(二) 財務與行政副主任委員須彙整任職期間內財務報告。 

(三) 修法與考核副主任委員須於監委會議前完成任職期間之宿委 

考核報告以供審核。 

(四) 活動與福利副主任委員須彙整任職期間內之工作成果，並提

出下一學期之活動規畫(如期末宿舍關閉、行李寄放工作及新

生入宿等相關活動)。 

(五) 祕書須將紀錄於會議結束後一週內公布。 

五、莊民大會  

(一) 為建立宿委會與住宿生之間的交流管道，各莊莊主於期初與

期末宿委大會後分別召集、主持，活動進行流程依莊民大會

活動標準作業流程辦理，於開學後及宿舍關閉前兩週內辦理

完畢，每學期應召開至少兩次。 

(二) 各莊須於七天內完成成果報告及經費結報，並由莊主呈報活

動與福利副主任委員及財務與行政副主任委員。 

(三) 各莊莊主、宿委及會員必須出席莊民大會，得邀請生活輔導

組人員及正副主任委員。 

六、宿委常會 

(一) 每個月召開一次，由各莊莊主召集，得請正副主任委員列

席。 

(二) 該莊文書須於三天內完成會議紀錄，並呈報莊主及秘書。 

七、臨時會議 

如遇重大議案，主任委員認為有必要時或經二分之一以上委

員提議召開之，並得請生活輔導組派員列席，會議內容由秘書記

錄，並於會議結束一週內公布。 

八、本會各會議之召開，以應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為法定人數，其決

議事項應有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 

第四章 本會成員之任免 

第一節 選舉 

第九條 本會選舉之辦法 

一、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召開宿委大會辦理，服務至少一學

年之本會委員得以公開參選，經舊任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採相對多數選舉方式互選產生，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乙

次。若未順利選出時，應於幹部研習會議前辦理補選，並於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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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議時交接。 

二、行政中心成員 

秘書、副主任委員由新任主任委員召集委任之，同系不得超過三

名，任期一學年，得連任乙次，委任資格須於本會服務至少一學

年者，由本會送交生活輔導組，並公告周知，任期與主任委員相

同，並於幹部研習會議時交接。 

三、宿委 

本會宿委之甄選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舉行，由現任正副主任委員

及至少一名行政人員進行面試甄選。 

(一) 人數：各莊甄選宿委人數除擷雲莊十一名外，其餘莊別各為

八名。 

(二) 登記甄選資格： 

1. 當學期住宿生。 

2. 不曾有因本校宿舍違規未完成之懲處紀錄者。 

(三) 參選人須了解其職責與義務，並簽署當選切結書方視為完成

報名手續。 

(四) 若是甄選人數少於規定人數時，則交由本會決定補選方式，

補選結果須經生活輔導組核定後方視為當選。 

(五) 新任宿委資格於幹部研習會議交接後開始生效。 

四、莊主 

本會莊主之產生由莊內之當選宿委登記參選，經宿委投票，以得

票數多者當選；若未能順利選舉產生，則莊內宿委相互推派。任

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乙次。 

第二節 補選 

第十條 本會代表成員補選之辦法 

一、主任委員遺缺若剩餘任期超過兩個月，則於職缺翌日起，十五日

內辦理補選，並經由全體委員投票產生之；倘若無法順利完成補

選作業，則由生活輔導組推舉適當人選擔任；副主任委員遺缺由

主任委員任命之。 

二、莊主因休、退學及罷免或其他特殊事故而職缺，其遺缺將由該莊

宿委互相推舉產生。 

三、若宿委甄選未足額或擔任宿委因休、退學及免職或其他特殊事故

而職缺，其遺缺將由本會及該莊宿舍自治幹部甄選優秀住宿生後

遞補之。 

四、遞補之委員均報請生活輔導組備查並公布之。 

第三節 罷免 

第十一條 本會罷免之辦法 

一、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之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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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任委員如有失職或不適任情事，得由莊主提出具體事由之

罷免書，經莊主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後交由監委會審查後通過

罷免之。 

(二)主任委員在任期內有下列情勢之一者得予罷免： 

第 1 款：罔顧本會權益不負責任。 

第 2 款：有證據確實其利用職權挪用公款，侵害會員權益，

損及宿委會聲譽之情事。 

第 3 款：獨斷獨行，無工作表現者。 

(三)主任委員罷免期間，由副主任委員推選乙員代理，直至補選

新任主任委員產生為止，其剩餘任期若超過兩個月，則於職

缺翌日起，十五日內辦理補選，並經由全體委員投票產生

之；倘若無法順利完成補選作業，則由生活輔導組推舉適當

人選擔任。 

(四)罷免案若不成立，同一學期內，不得就同一事由對同一人再

提出罷免案。 

第五章 福利與獎懲 

第十二條 本會福利之內容 

一、任期表現優良者，除減免當年度住宿費，及保障下一學年住宿資

格外，並於畢業典禮或學務其它重要會議時由學生事務處公開獎

勵表揚。 

二、宿委之福利及考核與獎賞依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

員 福利獎懲與考核辦法」 執行之。 

第六章 章程之制定與修改 

第十三條 本章程之修定由本會正副主任委員、莊主視實施狀況商討修改

之。 

第十四條 本組織章程經本會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會會議通過，送本校學務委員會

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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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1月莊主會議

時間：109 年 12 月 28 日（一）19：00-21：00
地點：多容館 308 辦公室

會議紀錄 

公告事項： 

一、 主委報告 

(一) 十二月檢討與一月預告 

1. 01/01（五）不用抄電表，01/19（五）閉宿再抄即可。

2. 連假期間，宿委過節要與管理員溝通協調。

(二) 期末莊民大會：涵一莊民大會蒐集到莊民意見，表示有男生於仰

山莊附近徘徊很吵，感到困擾但抓不到人。

(三) 冬至湯圓：因這次活動臨時，所以對大家人力安排上會比較困

擾，也感謝大家協助完成。湯圓運送速度慢，係因車輛數有限，故

發送速度慢。未來會建議分出舊宿與新宿湯圓抵達時間；以後發放

湯圓請注意酌量，莊民要能平均分配。

(四) 日常事項

1. 巡房狀況：確實、24時制。

2. 清冰箱（貼紙）：記得領取貼紙。

3. 簡易廚房：請於閉宿時對冰箱、簡易廚房器具做清潔。

(五) 期末閉宿：

1. 包裹寄送、事情完成後才能離開。

2. 行李郵寄有駐點會再與大家通知，確切時間會再發布。

(六) 寒宿事宜：

1. 行李寄放暫放（行雲）、貨車協助運送 13：00-16：00。

2. 期末考週開始暫放行李，但原則上盡量在 01/19（二）早上。

3. 寄放地點是行雲二莊交誼廳，行一行二一樓洗衣間也可以寄放。

(七) 期末垃圾問題：要求按照垃圾車時間丟棄，子母車時間不用特別

公告，以免清潔人員無法負荷，01/18（一）01/19（二）行雲、沁

月、迎曦：前門；舊宿區：涵一涵二之間，8個一般垃圾 4個資源

回收；擷雲：靠車棚馬路邊。行雲、擷雲寒假期間會有子母車。

(八) 期末扣罰金額提醒：相關扣罰準則請發佈粉絲專頁

(九) 109-2 期初排班：02/18（四）～02/24（三）

(十) 109-2 宿委返校：02/17（三）

(十一) 109-2 宿舍開放：02/18（四）12：00
(十二) 2月莊主會議：02/17（三）19:00
(十三) 期初宿委大會：02/18（四）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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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期初莊民大會：02/24（三）～03/05（五） 

(十五) 主委改選：寒假期間，於東海岸宿我家社團公告 

(十六) 強化資訊傳遞 

(十七) 遵守個資法 

(十八) 緊急事件（災害應變）處理 

(十九) 宿舍相關作業與流程除宿委會內部討論與協調，另需與管理員

確認，必要時與宿委相關工作應協助與支援。 

二、 副主委及秘書報告 

(一)考核： 

1. 12 月考核填寫截止時間：12/10。 

2. 1 月考核填寫截止時間：01/27。 

3. 109-2 期初開宿請假期限：01/05，請儘速請假。 

4. 期末工作需確實完成。若有提早離開的宿委請反映於考核表上。 

5. 下學期開始，各莊一學期總經費固定額度，請各莊莊內所有活動

金額預算自行安排調整。 

(二)財務： 

1. 各莊財產清點狀況：向晴莊較遲。 

2. 期末閉宿留宿便當葷素調查。 

3. 各莊核銷已通過，可前往領款。 

4. 環保袋往後不予核銷。 

(三)活動： 

1. 期初莊民大會企劃書繳交：01/18（二），視情況延長。 

2. 成果報告書有更新請注意排版、錯字。 

(四) 秘書： 

1. 常會會議紀錄：盡量 01/19（二）前，最遲 01/21（四）。 

2. 下學期初排班時間：02/18（四）-02/24（三）約一週。 

3. 研究生莊 109-1期末排班表 12/28寄回。 

4. 期初排班繳交：01/04發出 01/18寄回。 

5. 排班請注意口罩背心、班表更動請讓管理員知曉。 

三、 各莊近況回報：無。  

四、 臨時動議： 

1. 組織章程修訂：大學部、研究生改選期程目前是分開的，未來希

望一致時間，每年 4月，希望招募同步進行。 

2. 行雲、擷雲身分別限制：大學生、研究生不再侷限學制配額，希

望限制解除後讓徵才過程更順利。 

3. 行雲莊主身分性別限制：希望解除限制，讓莊主產生更順利。 

4. 決議：一致同意。（同意：16，不同意：0）。 

5. 研究生莊請進行好交接，各莊有新增宿委、變動職位，請將新名

單閉宿前給主委。其他莊別下學期有職務變動，請利用期末討

論，於下學期交新職務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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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期初宿委大會 

 

時間：110 年 2 月 18 日（四） 10:00～11:30 
地點：花師階梯教室(A109) 

會議紀錄 

五、 生輔組長致詞： 

    各位宿委大家好，祝大家新春愉快!希望大家諸事順利，以下幾件事

情與大家報告，感謝春節期間留校協助的同學，也非常感謝大家都提早

返回學校來協助宿舍。 

    因寒假前夕遇上寒流，發生舊宿區衛浴熱水供應不足，因此學校有

加裝衛浴熱水設備希望能夠解除衛浴熱水供不應求的狀況；另外也有應

急用的衛浴公共房間，可以讓同學知曉這個資訊。 

    至於防疫，有在寒假期間請清潔人員將公共區域做消毒，也請管理

員調查防疫物資，並進行補充。目前防疫無虞，提醒大家依照疫情指揮

中心的指示，參加任何活動請佩戴口罩注意安全社交距離。目前校內等

級還不需提升，所幸桃園醫院事件沒有擴大，外籍生回台灣就學都會經

過 21天的檢疫期所以請各位同學放心，本國籍學生若有需隔離情況，生

輔組對空寢室進行整理與調查，來協助同學檢疫。 

    最後，本學期將會進行宿委徵選，希望對服務有熱誠的同學能夠續

任以及找尋其他同學來一同出一份力。謝謝大家! 

六、 主委報告 

(一) 本學期調遷時間 (3 月不開放調遷)： 

02/22（一）至 02/26（五）、04/01（四）05/03（一）06/01（二） 

(二) 協助寒轉生、新生適應宿舍 

(三) 期初莊民大會：2/24(三)～3/5(五)  

加強宣導：防疫、防災與疏散、冰箱使用規定：未來變化為，貼紙

用盡後會以小色紙代替，請住宿生自行黏貼，請於莊民大會多加宣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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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口普查：3/3(三)～3/10(三)，說明疏散演練因疫情取消，並說明逃

生路線圖，請核對住宿生學生證或是本人證件、床位、請本人簽

名，請注意禮貌與時間不宜過晚，若睡錯床位請進行調遷程序。 

(五) 疏散演練：因應疫情，為減少群聚，本學期取消活動辦理 

          莊民大會、人口普查加強宣導防災與疏散觀念 

(六) 組織改選： 

1. 主委選舉：3/5 (五) 12:00～14:00 會辦 (多容 308） 

2. 改選說明會：3/11(四)沁月、迎曦；3/12(五)涵二，19:00，沒有供

餐但有跨領域學習時數 

3. 莊主報名：2/22(一)～3/18(四) 17:00 網路報名  

4. 莊主選舉：3/31(三) 9:00~16:00，若參選人數未達規定，改採面

試。選舉地點，多容、集賢、湖畔，各莊宿委排班，等報名結束

將會公布是否選舉 

5. 宿委報名：2/22(一)～4/16(五) 17:00 網路報名，續任也需報名 

6. 宿委面試：4/24(六)、4/25(日) 

(七) 下學年宿舍申請：三月下旬，預計 3/23（二）～3/30（二），請以生

輔組最新消息為主 

(八)宿委會組織章程修訂：研究生宿委改選期程與大學部宿委改選同

期，將四月分與十一月份的兩次徵選合併為一次，也就是沒有特別

限制宿委的學籍身分別，另修訂莊主產生辦法於學務委員會議提

案。(舉手表決多數已贊成) 

(九) 緊急事件（災害應變）處理：當事件發生時第一時間請知會管理員

與校安 

(十) 遵守個資法：勿洩漏住宿生資料 

(十一) 勿於非官方留言版回覆非正向文章 

(十二) 宿舍相關作業與流程除宿委會內部討論與協調，另需與管理員確

認，必要時與宿委相關工作應協助與支援。 

七、 副主委報告： 

1. 考核副主委： 

(一) 請假寄信請寄至考核副主委信箱：dorm.law@gmail.com 

(二) 請假申請對象：主委選舉請假找主委，常會莊民大會請假找

莊主，其餘請項考核副主委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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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核表填寫有任何問題，請直接洽詢考核副主委，減少等待

回應的時間。 

(四) 請記得填寫考核表回饋，不然會酌扣考核分數也請記得自評

部分切勿遺漏。 

(五) 生活公約修訂：如欲修訂請在莊民大會投票表決，並拍照記

錄，寫入成果報告書，修改前與修改後請與考核副主委聯繫與

討論。 

2. 財務：       

1.  期初莊民大會核銷：結束後一周內辦理，可前往教學卓越中心

以及多容 308 室辦理(財務副主委值班時間每周五晚間 18-20 時) 

2.  期初財產清點 02/22(一)-03/08(一)，留意社團資訊公告，完

成後寄至財務副主委信箱 

3.  核銷注意： 

(1) 莊民大會結束後一周內辦理 

(2) 統編：08153719、抬頭：國立東華大學、營業章及私章 

(3) 收據及發票日期時間 

(4) 各品項分類開立（如:食品類、文具類等） 

(5) 總金額以國字填寫，且不得塗改 

(6) 核銷單據（簽到單、簽領單、收支對照表） 

(7) 詳細註明品項、數量、單價 

(8) 如有獎徵答獲獎同學進行簽領時，請於簽到冊用鉛筆備註

或劃記 

(9) 請自備環保袋，購買塑膠袋將不以予核銷 

3. 活動： 

(一) 投影機申請已預約完畢，若有需求請洽課外活動組借用。 

(二) 期初莊民大會成果報告書截止時間：3/12 (五) 

(1) 莊民大會購買物品，不可有未編列項目 

(2) 附件照片須完整，簽到表需有管理員簽名  

(三) 期初莊民大會宣導宿舍申請 

(四) 加強粉絲專頁回覆 

(五) 加強宣傳宿委莊主徵選資訊 

(六) 加強宣達宿舍申請流程 

(七) 活動請注意餐點衛生，切勿成為防疫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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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落實活動前酒精消毒 

(九) 請確實簽到簽領以及拍照記錄 

(十) 請先清點測試器材 

(十一) 注意文件格式，社團公告區可下載 

(十二) 期末會體醒經費使用餘額，請注意經費控制 

4. 秘書： 

(一) 請於莊民大會宣達請住宿生遵守車棚使用規則，按自行車、

機車、汽車的車格位停駁。 

(二) 開始值班時請配戴口罩、著背心 

(三) 身體不適請協調同仁代班（事後補時數或是巡房） 

(四) 人力異動請知會管理員 

(五) 請勿上演失蹤記、空城計 

(六) 常會會議記錄簽到請留下宿委、管理員簽章欄即可 

(七) 小標順序請按：壹、一、（一）、1.、（1） 

(八) 內容只有一點不必列點 

(九) 記錄內容務必要有：宣布事項、討論事項或莊內近況 

(十) 繳交前請莊主再檢查一次 

(十一)附上 2張照片 

八、 主委政見發表 

參選人資訊： 

姓名:林泊志，系級:自資三，經歷:108-109學年迎曦一莊活動 

政見： 

(一) 落實宿委交接：避免交接時的工作資訊落差 

(二) 訂定清冰箱方式：減少爭議與糾紛的發生 

(三) 加強互動溝通：希望可以增進跨莊別的宿委互動與聯繫 

(四) 以上政見歡迎多方指教與討論，共同進步 

九、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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